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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州（市）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： 

现将《云南省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 

附件：云南省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云南省公安厅 

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 年 8 月 28 日 

附件： 

云南省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

按照国务院安委会《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》

（以下简称《行动计划》）《道路运输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

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、

公安部办公厅、交通运输部办公厅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

《关于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联通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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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〔2020〕180 号）部署要求，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公安厅、

交通运输厅、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自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5

月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，预防和遏制货

车非法改装行为，保障道路运输安全。具体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，动员各州

（市）落实《行动计划》和《实施方案》工作机制的力量，通过

集中排查、重点检查、突击抽查、专项治理等方式，强化危险货

物运输车辆、自卸货车、半挂车、轻型载货汽车、混凝土搅拌运

输车等 5 类重点货车生产改装监管，严把车辆生产制造源头质量

关，落实货运企业对车辆安全监管的主体责任，严厉打击“大吨

小标”、“百吨王”及倒卖合格证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按照相关规

定从严查处取缔严重违法违规生产企业、维修企业、货运企业、

检验机构和非法改装“黑窝点”，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违法违规企

业和人员法律责任，健全和完善货车生产改装监管机制，为实现

到 2022 年基本消除货车非法改装、“大吨小标”等违法违规问

题打下良好基础，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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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四部门《关于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

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联通装函〔2020〕180 号）精神，预

防和遏制货车非法改装行为，保障道路运输安全，强化整治工作

的组织领导，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公安厅、交通运输厅、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成立省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，负责整治活

动的部署、协调、督促和情况上报。各州（市）要参照成立相应

的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领导机构。 

三、工作部署 

（一）组织部署阶段（2020 年 7-9 月）。按照省级工作方

案，各州（市）工业和信息化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部门

要会同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工作方案，细化目标任务、步

骤安排和工作要求。2020 年 9 月 10 日前，将本州（市）工作方

案报本州（市）落实《行动计划》和《实施方案》工作机制，并

报省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省领导小组办

公室汇总情况后报省落实《行动计划》和《实施方案》工作机制。 

（二）排查整治阶段（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3 月）。州

（市）工业和信息化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有关

部门每月组织开展联合集中排查整治活动，对辖区货车生产、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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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、维修企业和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全面检查，对非法改装“黑窝

点”全面排查整治，联合集中排查整治工作情况，由州（市）领

导小组办公室定期上报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省级部门将组织开展

集中排查整治督促抽查，并适时开展联合突击检查。各州（市）

分别 2020 年 12 月 25 日、2021 年 3 月 25 日前将季度检查结果

报本地落实《行动计划》和《实施方案》工作机制，并报省货车

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省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

情况后报省落实《行动计划》和《实施方案》工作机制及国家工

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。 

   （三）总结完善阶段（2021 年 4 月至 5 月）。各州（市）工业

和信息化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要及

时推广经验做法，总结专项整治情况，全面梳理问题症结，研究

提出完善货车生产改装管理意见建议，2021 年 5 月 25 日前将工

作总结报本州（市）落实《行动计划》和《实施方案》工作机制，

并报省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省领导小组

办公室汇总情况后报省落实《行动计划》和《实施方案》工作机

制及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。 

四、主要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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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货车生产改装企业排查整治。各州（市）工业和信息

化、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全面排查辖区内货车生产改

装企业。一是检查企业实际生产状况。摸清辖区内生产改装企业

底数，全面核查、突击检查企业现场生产条件及生产一致性管理

体系、车辆合格证管理体系运作和保持情况。检查 2019 年以来

企业生产、检验、销售和库存记录，比对零部件采购记录和车辆

合格证上传数据，严厉查处虚假上传合格证数据、倒卖合格证等

问题。重点调查“5类重点货车”尤其是低平板半挂车生产改装

企业，检查企业生产订单、生产销售合同、关键零部件采购等记

录，严厉打击“定制化”超载超限车辆行为，对嫌疑情形开展深

入调查，对发现从事普通货运企业或个人购买的，通报相关部门

深入追查车辆实际使用情况，实施重点监管。突击检查方式的企

业检查比例不得少于 20%。二是检查货车产品生产质量。开展现

场产品抽样检验，核查现场生产的货车产品生产合格证和车辆一

致性证书，核查车辆外观、尺寸、质量等关键技术参数符合性和

产品一致性情况，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、

“大吨小标”、为非法改装预留部件或装置、制作使用“值班车

厢”骗领检验合格报告等问题。有关车型《公告》参数可登陆

“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”查询。三是抽查

市场在售货车质量。重点检查销售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待销售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920


